
附件3

同安区文艺发展专项资金

优秀作品奖励申报表
作品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厦门同安区文学艺术奖评审委员会

厦门市同安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监制

二○二五年十月

	作品名称
	
	完 成

时 间
	

	创作生产单位
	

	主创人员
	姓 名
	性别
	年龄
	在项目中承担工作
	工作单位
	职务或职称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通讯地址
	

	内

容

简

介
	

	使用及获

奖情

况
	

	申报

依据
	

	代表人申明
	本人保证申报作品的原创性，有项目著作权、各类奖项申报权，无任何版权异议或者纠纷，作品内容符合社会主义文化价值取向。

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

	专

业

评

议

小

组

意

见
	小组负责人签字：

年    月   日

	评审委员会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

